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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業主今日（四月二十八日）被控未有就其於 1997/98至 1999/2000課稅年度須課物業稅以
書面通知稅務局局長，觸犯稅務條例第 80(2)(e)條的規定。被告今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承認所有三項
控罪，每項控罪各被判罰款一萬元，另加額外罰款十萬元，即合共罰款總額十三萬元。  
 

被告谷 XX，是九龍協和街建德大樓一個地舖的其中一位業主。被告於 1997/98 至 1999/2000
課稅年度出租上述物業，收取租金入息。該等應課物業稅的租金入息總值為港幣 3,153,000元。  

 
被告須就 1997/98至 1999/2000課稅年度內的租金入息課繳物業稅。但他卻未有根據稅務條例
規定，就物業業主應課稅事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局長，直至稅務局向其發出書面查詢，其後再發出
物業稅報稅表而揭發此事。控方指出，被告因此而令稅務局少徵收的稅款總額達 401,232元。  

 
稅務局發言人提醒市民，任何人士，倘在任何課稅年度須予課稅，除非當局已要求他填交報
稅表，否則他必須於該課稅年度之評稅基期結束後四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局長其本人須課
稅。任何人士如無合理辯解而未有就其須予課稅事通知稅務局局長，即屬違法，每項控罪最高可
被判罰款一萬元以及額外繳付相當於少徵收稅款三倍的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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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稅局局特特別別關關注注的的會會計計項項目目    
稅局於公司的稅務調查中特別注意的其他帳項。 
 
1. 應酬費開支 
調查員會留意該帳項會否涉及公司東主或董事的私人支出。稅局會就該公司的行業性質，來
決定該等應酬費是否與公司業務有關，因為不同行業性質，所涉及的應酬項目費用亦有所不同，
此外，稅局亦會將應酬費總開支和該公司收入作一比較，查核應酬費所佔的比率會否過高，需否
作出適當的調整。 

 
2. 佣金開支 
稅局於本年 9 月發出之稅務指引《第十二號修訂》中，指出在稅務調查的個案裏，常發現有
不恰當的佣金扣除，所以稅局將會更加嚴厲地執行此指引。公司必須提交佣金開支的性質和詳情，
以及佣金收款人的詳細資料等，若公司未能提交收佣人的詳細資料，除佣金支出不予扣除外，公
司亦可能視作佣金收款人的「代理人」而被徵稅。 

 
3. 董事與公司的往來帳戶 
由於董事與公司的往來帳中，經常被稅局發現很多不正常的會計調整，藉以作為漏報收入的
手法。調查員會特別留意此帳目及分析帳目上的變動，查看有否將公司銷貨收入或公司其他收入
撥入董事戶口，而引致短報溢利。此外，調查員亦會留意公司給予董事的福利及有關的稅務處理。
公司是否正確地申報董事的薪酬，包括津貼、房屋福利及公司股份認購權(share option scheme)的
收益。近年，稅局十分關注股份認購權的稅務處理方法，並於本年 2月曾發出有關的稅務指引《第
三十八號》。 

 
4. 關聯公司 
在稅務調查中，調查員非常關注公司的帳目與關聯公司的交易是否真確、價格是否合理等。 

 
5. 其他特別帳項 
所謂特別帳項，是指那些帶有不正常結餘的帳項，暫記帳及一些長期結欠的帳項。若此等帳
戶性質不清楚，很多時都會有機會涉及漏報公司的收入，甚至可能牽涉與納稅人有關連的其他公
司，特別是那些有聯繫而在海外註冊的公司業務。 

 
6. 僱主申報員工的薪酬 
員工薪酬申報的情況亦差不多是稅局必提出的問題。很多時候，公司並非蓄意漏報員工收入，
而是不清楚給予員工的現金津貼，如膳食津貼及電話費津貼等，也屬於員工應課稅的收入。去年，
稅局就崇光百貨公司漏報其僱員的薪酬報稅表，而首次向僱主提控。在今年的法庭個案中，一位
木材商人亦因漏報其董事薪酬而遭檢控。由此可見，稅局亦將會繼續嚴厲打擊僱主漏報僱員薪酬
的行為。稅務調查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泛，牽涉課稅年度可達 6年(如涉及欺詐，可延至 10年)，
除影響公司的正常運作外，對東主及主管亦會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後果除需補交稅款外，還需
罰款，嚴重者可遭檢控而致入獄。筆者時常勸告納稅人莫因一時的錯念，而作胡亂報稅，若因此
而引致稅務調查，將會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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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國國將將建建個個人人收收入入檔檔案案制制度度     
2005年 10月 1日起，中國將給每個納稅人建立收入檔案。國家稅務總局發布《個人所得稅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提出要建立個人收入檔案制度，實現個人收入「一戶式」管理。

辦法還規定，要逐步對所有納稅人實行全員全額管理，對高收入行業實行重點監管，實施阻止欠

稅人出境制度。  

【為每個納稅人建立檔案】  

辦法提出，要為每個納稅人建立個人收入檔案制度，實現個人收入「一戶式」管理。目前，

個稅大部分是由單位代扣代繳的，而目前絕大部分扣繳單位並沒有明細申報到個人，向稅務機關

申報的只是一個匯總數。因此，《辦法》要求扣繳個稅的單位在向稅務部門申報時，必須申報個

人的基本信息、支付收入額和扣繳稅款等明細信息和其他相關信息，而不能只申報匯總數。 

 
稅務機關將對扣繳單位報送來的明細信息，以及自行申報納稅人申報來的納稅信息，以納稅

人身份證照號碼為唯一標識，建立個人收入「一戶式」檔案，按人頭對這些信息進行分類、篩選、

歸集、比對和分析，實施精細管理。 

【實行全員全額管理】  

《辦法》的另一亮點，就是全員全額管理概念的提出。在盡可能地把所有個人所得稅納稅人

都納入到稅收管理中後，稅務部門將從中選取管理的重點、難點以及查實高收入個人是否足額納

稅，通過對信息的匯總分析、納稅評估，避免納稅人多處分解、漏報、少報收入，達到稅款應收

盡收的目的，最終由對高收入者的重點管理，實現對取得應稅收入個人的全員全額管理。 

【對高收入者重點管理】  

《辦法》對個人所得稅徵管重點——高收入者管理，也從操作層面予以細化。高收入行業人

員、個人投資者、影視明星、歌星、體育明星等高收入個人，臨時來華演出人員等將被稅務部門

納入重點納稅人的範圍。各地收入較高、知名度較高、收入來源渠道較多、無固定單位的自由職

業者、稅收徵管影響較大的人員中，也將選擇一定數量的個人作為重點納稅人，對其實施滾動的

動態重點管理。稅務部門將定期對重點納稅人的收入、納稅情況進行比對、評估分析，從中發現

異常問題，及時採取措施堵塞管理漏洞。此外，省級稅務機關還將在每年 7月底以前和次年 1月
底以前，將所確定的重點納稅人的半年和全年的基本情況及收入納稅等情況，報送國家稅務總局。 

【學者建議四條措施防逃稅】  

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的安體富教授提出，「一戶式」管理和對高收入行業的重點監管，都

是中央政府加強個人所得稅稅收徵管的有力措施，但是要想真正提高徵收效率和質量，必須採取

四條關鍵措施。首先，要逐步實行個人永久、唯一的納稅號，「這個稅號可以和個人身份證、社

會保險號統一起來，代扣代繳單位首先要取得稅號，才能代扣代繳。」安教授說這樣一來，個人

繳納的所得稅與他的社會保險情況都一目了然。 

( ⋯⋯轉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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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上頁 ) 

第二就是收入的貨幣化。「比如有的單位發放現金，但有的是實物，或是出國旅遊，這就使

個人收入的實際數量和性質難以掌握。」第三是加強對現金的管理，廣泛推行信用卡。「大額支

付必須通過銀行結算，不能用現金交易。」安教授介紹，國外對現金交易的管理也非常嚴格。第

四是實行銀行與稅務部門的聯網。「銀行要與稅務部門網絡對接，一旦有大額  交易發生，稅務
部門通過銀行就能知曉，這一點對於打擊腐敗、加強廉政建設也很有好處。」 

【稅局將查車房堵漏稅】  

辦法還提出，稅務部門將根據納稅人購買房屋、汽車的情況查稅。稅務部門將與公安、檢察、

法院、工商、銀行、文化體育、財政、勞動、房管、交通、審計、外匯管理等部門加強聯繫，著

重掌握納稅人的相關收入信息。與公安部門聯繫，瞭解中國境內無住所個人出入境情況及在中國

境內的居留暫住情況，實施阻止欠稅人出境制度，掌握個人購車等情況。與工商部門聯繫，瞭解

納稅人登記註冊的變化情況和股份制企業股東及股本變化等情況。與文化體育部門聯繫，掌握各

種演出、比賽獲獎等信息，落實演出承辦單位和體育單位的代扣代繳情況。 

 

2006/07財政預算案建議備忘 
薪俸稅    2005/06 2006/07 

邊 際 稅 率  利得稅    邊際稅階 
應課稅入息 現 時 實施建議後  法團 17.5% 17.5% 
最初 30,000 2% 2%  法團以外的人士 16% 16% 
其次 30,000 8% 7%     
其次 30,000 14% 13%  物業稅  16% 16% 
餘 額 20% 19%     
標 準 稅 率 16% 不 變  印花稅  0.2% 0.2% 
各項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的免稅項目維持不變。 
廷長居所貸款利息扣稅期限 3年，合共 10年。 

 (每宗股票文易)   

 
 
 

此特刊是本會計事務所刊號第三十一期。此刊號的編印是為了向本會計事務所的私人客戶，在私人

事務上的問題提供一些指引。閣下若希望得到下期的通訊，請填妥下列回條，寄回本會計事務所。

若果閣下有任何疑問，可來信或致電(852) 2789 2303鄭小姐聯絡。 

姓 名： 聯絡電話：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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